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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《内蒙古自治区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

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21〕11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业、事业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防止耕地“非
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
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2 月 10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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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
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

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 号）精神，坚决防止耕

地“非粮化”，切实稳定粮食生产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
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“三

农”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。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

性改革的前提，着力稳政策、稳面积、稳产量，坚持耕地管控、

建设、激励多措并举，持续优化粮食作物区域布局和内部结构，

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，坚决防止

耕地“非粮化”，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全区 9300 万

亩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

亿亩以上，粮食产量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

作出应有贡献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充分认识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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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。习近平总书记就严防耕

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强调牢牢守住

耕地红线，耕地不能“非农化”、良田不能“非粮化”，是保障国

家粮食安全的根本。当前，国内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，

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，加剧了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确定性，

中央提出必须以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

不确定性。各地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

全作为“三农”工作的首要任务，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，不能

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耕地用途，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

粮食生产，以调整优化粮食内部种植结构为重点，进一步优化区

域布局和生产结构，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、产能有提升、产

量不下降，切实肩负起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。（各盟行政公

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发展改革委、粮

食和储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以下均需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

府负责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明确耕地利用优先顺序。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，

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，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、园地

等其他类型农用地。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，将这

部分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，特别是保障玉

米、小麦、稻谷种植面积，有序实施东北大豆振兴计划，稳步将

马铃薯种植面积恢复到合理水平，推进主要粮食作物产业带建

设。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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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生产。耕地要在优先满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，适

度用于非食用农产品生产，对市场明显过剩的非食用农产品，要

加以引导，防止无序发展。（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。把粮食生产功能区落实到

地块，按照自治区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规划，引导各地区

种植目标作物。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，

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地块的农业基础设施管护责任落实到经营主

体，督促和指导经营主体加大设施管护力度。建立自治区、盟市、

旗县（市、区）三级联动监管系统，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地块、

目标作物面积、粮食产量等情况进行全程跟踪，严格动态监测管

理。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，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

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，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

林还草范围，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。（自

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能。认真落实国家重要农产品

区域布局及分品种生产供给方案要求，向盟市下达粮播面积和粮

食产量目标任务，进一步压实各地区粮食生产责任。呼和浩特市、

包头市、呼伦贝尔市、兴安盟、通辽市、赤峰市、乌兰察布市、

鄂尔多斯市、巴彦淖尔市 9 个粮食主产盟市要进一步强化粮食生

产政策导向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。锡林郭勒盟、乌海市、阿

拉善盟 3 个非粮食主产盟市要明确粮食种植面积底线，稳定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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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粮食自给率。深入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在主要

粮油生产旗县（市、区）推进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

设，配套田、水、路、林、电、土壤改良等综合措施，推广节水、

耐旱、抗逆性强的品种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解决“产粮又缺

水”矛盾。扩大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面积，有序开展盐碱化耕地

改良，推进耕地轮作制度常态化，推广秸秆还田、深松整地等保

护性耕作措施，推动耕地质量逐步提升，粮食产能稳步提高。（自

治区农牧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。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

牧区投资从事良种繁育、粮食生产、粮食加工流通等专业化社会

化服务。指导各地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，建立工商资

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，强化对工商企业资质、经

营项目、企业信用、土地流转等方面审核。加大对工商资本租赁

土地的监测监管力度，对其大规模流转耕地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

划的“非粮化”行为，一经发现要坚决予以纠正，并立即停止其

享受的相关扶持政策。落实粮食种植补贴政策，支持工商企业流

转土地发展规模化粮食种植。（自治区农牧厅、财政厅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

（六）严格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管制。严格贯彻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 257

号）有关规定，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。坚

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问题，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、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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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、严禁占

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

设、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坚决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严格规

范永久基本农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，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

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、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，禁止闲

置、荒芜永久基本农田。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稻渔、稻虾、稻

蟹等综合立体种养，应当以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为前提，沟坑占

比要符合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通则标准。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

农牧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牧业生产。组织开展全区耕地

撂荒基本情况调查工作，摸清底数，制定统筹利用撂荒地实施意

见。对盐碱化、沙化和水资源不足等造成耕种条件差的撂荒地，

要加强设施建设，改善耕种条件，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生产。对

长期外出务工、家中无劳动力造成的撂荒地，要动员撂荒农户采

取出租（转包）、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，发展适度规模经

营。对撂荒连续两年以上的，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经

营权流转合同的，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。完

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，对撂荒地停止发放补贴。加强撂荒地

复耕复种技术指导，发展代耕代种、托管等社会化服务。加大宣

传引导力度，营造全社会遏制耕地撂荒的浓厚氛围。（自治区农

牧厅、自然资源厅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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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盟市长责任制。落实粮食安全党政

同责政治责任，各地区要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生产的主体

责任，稳定粮食种植面积，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到各旗县

（市、区）。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要坚决遏制耕地“非粮化”

增量，同时摸清存量问题情况，分类建册。自治区相关部门要配

合自治区农牧厅在全区范围内完成耕地“非粮化”情况调查，结

合各盟市摸底情况，本着从实际出发、稳妥处置的原则，提出分

类处理意见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粮食和

储备局等有关部门要将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纳入粮食安全盟市长

责任制考核重要内容，提高粮食种植面积、产量和高标准农田建

设等指标权重，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实施差别化考核。严格

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，对成绩突出的地区进行表扬，对落实不力

的地区通报约谈，并与相关支持政策和资金相衔接。（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、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粮食和储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。强化政策资金支持，落实产

粮大县奖励等政策，优先安排和整合项目支持粮食主产地区和作

物，鼓励和支持各地区根据实际出台支持粮食生产政策，提早谋

划和大力宣传支农惠农政策措施，着力保护和调动各地区重农抓

粮、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。加大对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支持力

度，相关农业资金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，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

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优先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目标作物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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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。鼓励各地区针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目标作物制定差异化补贴

政策。加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激励，支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

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，大力推广代耕代种、统防统治、土地托

管等社会化服务，提高种粮规模效益。根据国家工作部署，适时

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，推进玉米、小麦、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和

收入保险试点，进一步完善玉米、小麦、水稻三大作物制种保险

保费补贴工作。开展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，大

力推广水稻高速机插、玉米籽粒机收等技术。支持建设粮食产后

烘干、加工设施，延长产业链条，提高粮食经营效益。（自治区

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农牧厅、粮食和储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耕地种粮情况监测。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

要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，每年开展一次全区耕地种

粮情况监测评价，建立耕地“非粮化”情况通报机制。各盟市要

对本行政区域耕地种粮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评价，发现问题及时整

改，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定期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目标作物种植

情况进行监测评价，实行信息化、精细化管理，及时更新电子地

图和数据库。（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盟市要按照本方案要求，抓紧制定

具体实施意见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并于 2021 年 3 月底前将有

关工作落实情况报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，由自治区农牧厅、

自然资源厅汇总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切

实抓好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宣传工作，营造保护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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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氛围。自治区农牧厅、自然资源厅要会

同有关部门做好对本方案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（自治区农牧厅、

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

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1年 2月 10日印发


